北京第三实验学校专业教室及达标仪器项目(一期)02包（11000025210200149970-XM003）
更正内容
[bookmark: OLE_LINK54]【第五章 采购需求】
1、 采购标的
修改（一）采购清单中的内容，详见招标文件；
二、商务要求
2、付款条件（进度和方式）中第2.3条
[bookmark: OLE_LINK1]原条款为：2.3 乙方需在合同签订后向甲方支付合同金额的3%作为质量保证金，质保期满后无息退回。
现需调整为：2.3 乙方需在合同签订后向甲方（以电汇或者金融机构、担保机构出具的保函等非现金形式）支付合同金额的3%作为质量保证金，质保期满后无息退回。
三、技术要求
2.2采购标的需满足的服务标准、期限、效率等要求中第2条
[bookmark: OLE_LINK57]原条款为：2、技术培训：中标人应安排1名专业人员对采购人进行技术培训与日常操作指导（专业人员需要日常驻场，具备熟悉仪器设备操作及维护维修的能力，驻场周期与质保期保持一致），直至采购人能独立、正确地对产品进行安装、使用等，提供详细培训计划。培训发生的各种费用包括在投标报价中，具体培训时间由双方商定。
现需调整为：2、技术培训：中标人应安排1名专业人员对采购人进行技术培训与日常操作指导，直至采购人能独立、正确地对产品进行安装、使用等，提供详细培训计划。培训发生的各种费用包括在投标报价中，具体培训时间由双方商定。

【第六章 拟签订的合同文本】
第一节 政府采购合同协议书
[bookmark: OLE_LINK55]原条款为：2.合同金额——（3）付款方式——分期付款——2.3 乙方需在合同签订后向甲方支付合同金额的3%作为质量保证金，质保期满后无息退回。
[bookmark: OLE_LINK56]现需调整：2.合同金额——（3）付款方式——分期付款——2.3 乙方需在合同签订后向甲方（以电汇或者金融机构、担保机构出具的保函等非现金形式）支付合同金额的3%作为质量保证金，质保期满后无息退回。

第三节 政府采购合同专用条款
原条款为：第二节 第12.2款 合同价款支付时间 2.3乙方需在合同签订后向甲方支付合同金额的3%作为质量保证金，质保期满后无息退回。
现需调整：第二节 第12.2款 合同价款支付时间 2.3乙方需在合同签订后向甲方（以电汇或者金融机构、担保机构出具的保函等非现金形式）支付合同金额的3%作为质量保证金，质保期满后无息退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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